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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86       证券简称：康芝药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9 

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
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 

2024 年 4 月 25 日，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

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

配预案》，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预案，本议案尚需提交

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人）审计，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,529,863.15 元，公司 2023 年度母公司实际可供股东

分配利润为 45,615,648.75 元，合并报表可供分配的利润为-48,659,061.50 元。 

根据公司 2023 年的实际经营成果以及 2023 年各项业务经营及投资发展的

计划，公司拟将 2023 年度净利润用于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及投资发展，以扩大主

业，并就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出以下预案： 

公司 2023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。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须经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。 

二、202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的规定，“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，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

配利润为依据。同时，为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，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、母公司

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总额和比例”，经中审众

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人）审计，公司 2023 年度母公司实际可供股东

分配利润为 45,615,648.75 元，合并报表可供分配的利润为-48,659,061.50 元，

根据孰低的原则，公司暂不满足进行利润分配的条件。 

根据公司 2023 年的实际经营成果以及 2023 年各项业务经营及投资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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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，公司拟将 2023 年度净利润用于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及投资发展，以扩大主


